
　
銓敘部 書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蕭丞舜
電話：02-82366640
E-Mail：attila@mocs.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8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08469078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4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02

條規定之執行事宜會議」研商會議紀錄及作業流程各1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本部民國107年12月21日會議決議辦理。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40條規定，

各級政府因年金改革每年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

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上開事項應依退撫法施行細則第102

條所定之相關作業程序，將每年度節省之退撫經費，依法編

列預算後撥付入退撫基金。

三、為落實前開年金改革節省之退撫經費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規

定，前經本部於107年12月21日邀集各相關機關就各項作業事

宜研商竣事，爰據以訂定旨揭相關作業流程。又上述挹注退

撫基金作業未來將成為每年例行業務，爰請各機關確依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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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流程所定時程，於各年度依序辦理各項事宜。另以本(108)

年度為本項作業首次辦理，爰將相關作業事項規定如下：

(一)本部依前述作業流程所定時程(12月25日)提供本部計算之金

額資料供各發放機關校對，爰各機關彙報時間訂定至本年1

月22日為止；逾期未回報者，由本部逕依計算結果辦理。

(二)本部計算產製之月退休金挹注金額與異動清冊，業放置於本

部網路作業系統「網際網路報送及報備服務」\「媒體網路

報送子系統」\「報送查詢維護作業」項下，請各發放機關

以憑證登錄系統，在「報送案別」內選擇「90X」\「已報

送案別」後按「執行查詢」，開啟案件後按「查詢報送資

料」，即可在「調降退休所得節省經費表」、「調降退休

所得節省經費異動清冊」內，逕行下載查看，確認後再按

下列彙報規定，依各權責範圍進行彙報：

１、中央公務預算機關由本部支給退撫經費者，由各發放機

關直接將校對結果彙報本部；如資料無誤者，即免彙

報；如資料有誤者，則須連同異動清冊一併彙報。

２、中央公務預算以外機關非由本部支給退撫經費者，原則

由各發放機關將校對結果彙送支給機關確認無誤後，再

統一彙報本部；如有資料有誤，須將確認結果連同異動

清冊一併彙報；彙報機關(如旨揭作業流程之附件5)。

３、各地方政府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統一彙報單位，其中

鄉、鎮、市公所及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分開列示合併彙

報。如有誤，須連同異動清冊一併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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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非本部審定之案件，由各審定機關參照旨揭作業流程之

附件3，填列金額後，彙報本部。

(三)本年度因線上作業系統之功能尚未完備，故前開應彙報之結

果及異動清冊之電子檔（中央公務預算機關由本部支給退

撫經費者，如確認無誤則無須彙報），統一寄至本部承辦

人電子信箱（attila@mocs.gov.tw），免備公文並請確依

下列統一格式辦理：

１、電子郵件主旨：107挹注彙報_機關代號_機關全銜，如

「107挹注彙報_602000000_銓敘部」。

２、電子檔須採附件之Excel檔案格式，不可使用掃描檔。

３、確認結果檔案命名規則：機關代號_機關全銜_確

認.xlsx，如「602000000_銓敘部_確認.xlsx」。

４、異動清冊檔案命名規則：機關代號_機關全銜_異

動.xlsx，如「602000000_銓敘部_異動.xlsx」。

正本：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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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40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02 條

規定之執行事宜」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7年 12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部中興樓 5樓第 1會議室 

三、主席：林常務次長文燦                     記錄：蕭丞舜 

四、出（列）席機關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略） 

六、承辦單位報告：（略） 

七、與會代表發言紀要：（略） 

八、討論結論： 

(一)各項作業與撥付時程： 

１、應挹注經費金額之計算、彙報與公告：本部所規劃之作業

時程，經與會機關代表充分討論後照案通過。 

２、應挹注經費撥付退撫基金時程： 

(１)中央政府不論係公務預算（以本部為支給機關）或非公

務預算（非以本部為支給機關）之機關，均應於每年 6

月 30 日以前完成撥付。 

(２)地方政府由財政部及中央主計機關代為撥付的部分，考

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鄉鎮市公所財務調度之壓力，

經與會代表充分討論後，照財主機關建議，於每年 4 月

至 6 月間，分 3 次平均撥付。 

(二)應計列挹注金額之適用對象： 

計列對象包括公務及政務人員；至於民選公職人員非屬適用

對象。 

(三)應挹注經費之計算與提供： 

１、金額計算與本部提供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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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為便利各發放機關確認應挹注金額，由本部先就本部審

定之退休所得重算結果先行計算金額。 

(２)非由本部審定之案件，如係以本部前開放使用之已退休

人員重算系統辦理審定之案件，亦由本部先就資料庫檔

存結果先行計算金額；倘未於本部提供之系統審定而於

本部資料庫自始即無重算審定之資料者，請各該機關依

本部所擬表格自行計算與彙報。 

２、月退休(職)金金額計算：依本部資料庫及介接自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總處）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

臺（以下簡稱退撫平臺）所載發放資料，先行計算並附發放

異動清冊，供各發放機關核對。如因退撫平臺資料錯誤或不

齊全，致計算結果錯誤，除應修正或增減異動清冊資料外，

各發放機關應至退撫平臺確實進行發放資料之更正與補正

（包含暫〈停〉發事由與起訖日期），俾利未來業務執行之

正確性。 

３、優惠存款利息挹注金額計算： 

(１)該節省利息之金額計算，一律應扣除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銀行）負擔部分。另考量計列節省

經費區間，臺灣銀行牌告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及基

本放款利率可能有變動，爰為利計算，上述扣除臺灣銀

行負擔部分之計算，以計列節省經費區間該行牌告利率

之平均利率為準。 

(２)考量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利息之計算，應以於臺灣銀行儲

存之金額為準，爰為簡便作業程序，關於退休公務人員

優惠存款異動情形，由本部參照退撫平臺月退休金發放

資料及臺灣銀行提供之儲存金額，由本部自行計算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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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優惠存款利息之全部金額，無須再交由各發放機關

確認。 

(四)應挹注金額校對與彙報： 

１、金額確認與校對： 

(１)本部於計算產製挹注金額與異動清冊後，即函知各發放

機關至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下載所屬人員經費表。另

因應未來挹注退撫基金作業已為每年例行業務，爰請本

部資訊室偕同人總處（退撫平臺）協助開發相關資訊系

統功能，以建立自動化作業，提昇行政效率。 

(２)本部提供之金額及異動資料如與各發放機關實際發放資

料不同，即進行增刪及校正，確認無誤後，再進行彙報。 

２、彙報機關： 

(１)中央公務預算機關由本部支給退撫經費者，由各發放機

關直接將校對結果彙報本部。 

(２)中央公務預算以外機關非由本部支給退撫經費者，原則

由各發放機關將校對結果彙送支給機關確認無誤後，再

統一彙報本部。 

(３)各地方政府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統一彙報單位，其中

鄉、鎮、市公所及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分開列示，合併

彙報。 

(４)非由本部審定之案件，由各審定機關直接彙報本部。 

(五)中央代為撥付之款項： 

１、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屬中央補助部分，由一般性補助款直

接代為撥付退撫基金；其餘非屬中央補助而應由地方自有財

源支應部分，均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予以代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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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節省經費，併由各直轄市政府之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代為撥付。 

３、前述代撥金額之預算編列等相關事宜，後續由中央財主機

關納入日後年度預算編列作 業相關會議確認之。 

(六)交通部出席代表所提請針對退撫法施行後，由其自行審定之

新退休案，協助建置審核系統一節，由本部資訊室協助並以

先前己開放自核機關使用之所得重算系統為基礎，開發新案

審核系統（預計於 108 年 6 月完成）。 

九、散會：上午 12時 

 

 

 

 

主席：林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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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職)公(政)務人員調降退休(職)所得節省經費挹注

退撫基金」作業流程 

 

壹、作業事項與流程（如附件 1及 2） 

一、應計入挹注金額之適用對象、範圍與項目 

(一)應計列挹注金額之適用對象：包括公務與政務人員，不

含民選公職人員。 

(二)應計列挹注金額之個案範圍，為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卹

撫法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相關法令扣減退休(職)

所得者－包含民國 107年 6月 30日以前已退休(職)者

及 107年 7月 1日以後新退休(職)者。 

(三)應計入挹注金額項目： 

１、前一年度節省之優惠存款利息（不含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銀行〉負擔部分）。 

２、前一年度節省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計給之月退

休(職)金（含月補償金）。 

二、應挹注金額之計算與提供： 

(一)資料產製： 

１、為簡化流程並便利各級政府確認應挹注金額，由銓

敘部先行就經銓敘部重行計算退休所得結果，按發

放機關產製金額數據，並訂於每年 12 月 25 日請各

發放機關確認。 

２、非由銓敘部審定之案件，如係以銓敘部前開放使用

之已退休人員重算系統辦理審定之案件，亦由銓敘

部先就資料庫檔存結果先行計算金額；倘未於銓敘

部提供之系統審定而於銓敘部資料庫自始即無重算

審定之資料者，請各該機關依銓敘部所擬表格（附

件 3）自行計算與彙報。 

(二)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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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退休(職)金金額計算資料來源：依銓敘部資料庫

及介接自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總處）

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以下簡稱退撫平

臺）所載發放資料先行計算並附發放異動清冊供各

發放機關核對（如附件 3及 4）。如因退撫平臺資料

錯誤或不齊全，致計算結果錯誤，除應修正或增減

異動清冊資料外，各發放機關應至退撫平臺確實進

行發放資料之更正與補正（包含暫〈停〉發事由與

起訖日期），俾利未來業務執行之正確性。 

２、優惠存款利息挹注金額計算： 

(１)該節省利息之金額計算，一律應扣除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銀行）負擔部分。另

考量計列節省經費區間，臺灣銀行牌告一年期定

期存款固定利率及基本放款利率可能有變動，爰

為利計算，上述扣除臺灣銀行負擔部分之計算，

以計列節省經費區間該行牌告利率之平均利率為

準。 

(２)考量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利息之計算，應以於臺灣

銀行儲存之金額為準，爰為簡便作業程序，關於

退休公務人員優惠存款異動情形，由本部參照退

撫平臺月退休金發放資料及臺灣銀行提供之儲存

金額，由本部自行計算節省 18%優惠存款利息之全

部金額，無須再交由各發放機關確認。 

三、應挹注金額之校對及彙報 

(一)校對機關：退休人員退休金發放機關。 

(二)金額確認與校對：由各發放機關依銓敘部產製之金額資

料進行校對，如遇退休人員有暫(停)發、亡故及喪失

請領權等情形，致銓敘部提供之金額及異動資料與各

發放機關實際發放資料不同者，即進行增刪及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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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無誤後，再進行彙報。 

(三)彙報機關： 

１、中央公務預算機關由銓敘部支給退撫經費者，由各

發放機關直接將校對結果彙報銓敘部。 

２、中央公務預算以外機關非由銓敘部支給退撫經費

者，原則由各發放機關將校對結果彙送支給機關確

認無誤後，再統一彙報銓敘部；彙報機關(如附件

5)。 

３、各地方政府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統一彙報單位，

其中鄉、鎮、市公所及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分開列示

合併彙報。 

４、非銓敘部審定之案件，由各審定機關參照附件 3，

填列金額後，彙報銓敘部。 

(四)彙報期限：彙報日期為每年 1 月 20 日以前；逾期未回

報者，以銓敘部計算結果為準。 

(五)作業方式：由銓敘部於銓敘網路作業系統增建校對及彙

報作業功能，採網路線上辦理。惟如相關作業系統未

及建置時，暫採電子檔案媒體傳輸方式辦理。 

四、應挹注金額之審核及確定： 

(一)銓敘部就各級政府彙報資料審核後，於每年 1 月 31 日

會同財政部、中央主計機關與各地方政府召開會議，

確認地方政府應挹注之金額。 

(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屬中央補助部分，由一般性補助款

直接代為撥付退撫基金；其餘非屬中央補助而應由地

方自有財源支應部分，均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予以代

撥。 

(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節省經費，併由各直轄市政府

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代為撥付。 

(四)銓敘部彙整上述資料(如附件 6)後，於每年 2月 5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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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考試院審議。 

(五)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每年 2月 28日以前確定金額。 

五、應挹注金額之公告及通知： 

俟考試院會同行政院確定金額後，由銓敘部將挹注之金額

資料，按各級政府別及挹注之金額項目公告於銓敘部全球

資訊網；同時通知基金管理會及各級政府辦理下一年度預

算編列事宜。 

六、撥付時程： 

(一)中央政府不論係公務預算（以銓敘部為支給機關）或非

公務預算（非以銓敘部為支給機關）之機關，均應於每

年 6 月 30 日以前完成撥付。 

(二)地方政府由財政部及中央主計機關代為撥付的部分，於

每年 4 月至 6 月間，分 3 次平均撥付。 

貳、注意事項 

一、節省經費表(即附件 3)內所稱節省經費之退休總人數，係指

機關內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6 條至第 39 條重新

計算後實際有節省退休（職）所得之公、政務退休人員，

經重新計算無節省退休（職）所得者（如已退休人員經重

審後支領原金額者）則不在此列。 

二、銓敘部將於銓敘網路作業系統併同提供各發放機關退休

(職)人員退休(職)所得重算清冊（如附件 7），以利確認前

述人員有無漏列或誤列情形。如有錯誤，務必於異動清冊

（即附件 4）修正及增減。 

三、編列預算後，應挹注金額如有變動，於下一年度併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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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退休(職)公(政)務人員調降退休(職)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

作業流程圖 

 

 

 

 

 

 

 

 

 

 

 

 

 

 

 

 

 

 

 

 

 

 

 

 

 

 

 

 

 

 

 

 

 

 

 

 

 

 

銓敘部會中央財主機關、地

方政府，確認自籌與代撥金

額 

彙

報 

1/20 以前彙送銓敘

部，逾期由銓敘部逕

予審核 

2/5 陳報考試院 

中央銓敘部及

非銓敘部支給

者 

地方政府 

各級政府與基金管理會編列預算 

通

知 

銓敘部計算各級政府應挹注金額 

發放機關校對及彙報機關彙報 

函

送 
每年 12/25 

階段一 

階段二 

撥

付 
每年 6月 30日

前撥付完畢 

階段三 

階段四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確定 

銓敘部公告 

函

送 

2/28 以前 

撥

付 

由財政部及主計總處

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一般性及專案補助

款於每年 4 月至 6 月

間，分 3 次平均代為

撥付 

基金管理會 

函

陳 

銓敘部審核 

會

商 1/31 召開會議確認地

方政府挹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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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退休(職)公(政)務人員調降退休(職)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

作業時程 

辦理事項 時程 辦理機關 備註 

月退休金金

額計算 
12 月下旬 銓敘部 

非由銓敘部審定之案件，如係

以銓敘部前開放使用之已退休

人員重算系統辦理審定之案

件，亦由銓敘部先就資料庫檔

存結果先行計算金額；倘未於

銓敘部提供之系統審定而於銓

敘部資料庫自始即無重算審定

之資料者，請各該機關依銓敘

部所擬表格自行計算與彙報。 

請各發放機

關校對 
12 月 25 日 銓敘部 含非由銓敘部審定之機關 

月退休金金

額校對 

12 月 25 日 

至 1月 19日 
各發放機關 含非由銓敘部審定之機關 

彙報銓敘部 
1 月 20 日以

前 

1.中央機關由銓敘部

支給退撫經費者，

由各發放機關彙報

銓敘部。 

2.中央機關非由銓敘

部支給退撫經費

者，由各支給機關

統一彙報銓敘部。 

3.各地方政府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為統

一彙報銓敘部。 

4.非銓敘部審定之案

件，由各審定機關

彙報銓敘部。 

1.含非由銓敘部審定之機關 

2.地方政府以直轄市、縣市政

府為統一彙報單位，與鄉鎮

市公所與原住民區公所分開

列示合併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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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時程 辦理機關 備註 

確認地方政

府挹注金額

(含月退休金

及優惠存款

利息) 

1 月 31 日 

銓敘部就各級政府

彙報資料審核後，會

同財政部、中央主計

機關與各地方政府

召開研商會議，確認

地方政府應挹注之

金額。 

 

陳報考試院 2 月 5 日 銓敘部 
 

 

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確定 

2 月 28 日以

前 
考試院及行政院  

公告與通知 
二院確定金

額後 
銓敘部  

編列預算及

撥付 

銓敘部通知

後 

基金管理會 

各級政府 
 

備註：以上作業日期遇假日時，提前至最近一個工作日；如遇特殊情事需予調整，

依銓敘部通知之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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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非公務預算機關(退撫經費非銓敘部支給)機關清單 

108.1.    

主管機關 支給機關 彙報機關 

教育部 國立大專院校(含附屬醫院) 

國立高中小學 

國立社教機構 

教育部 

交通部 各港務公司 

臺灣鐵路管理局 

台汽公司(交通部)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民用航空局所屬(含航空警察

局退休) 

高速公路局 

國道新建工程局所屬 

各港務公司 

臺灣鐵路管理局 

交通部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民用航空局及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分別彙報) 

高速公路局 

國道新建工程局 

經濟部 北、中、南區水資源局 

台灣自來水公司及所屬 

省營事業裁併及民營化公司

(如中興紙業、唐榮公司及高

雄硫酸錏公司) 

北、中、南區水資源局 

台灣自來水公司 

經濟部（尚未民營化者，得由

各公司自行彙報） 

衛生福利

部 

各醫療院所 衛生福利部各醫療院所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本會(裁併機關、構) 

各榮民醫院 

各農場 

台北勞務中心 

榮工公司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職業訓練中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各榮民醫院 

各農場 

台北勞務中心 

榮工公司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職業訓練中心 

財政部 各金融事業機構 

菸酒公司及所屬 

印刷廠 

各金融事業機構 

菸酒公司 

印刷廠 

內政部 警政署保二總隊 

 

警政署保七總隊(依派駐地而

定) 

警政署保二總隊(請註明各支

給機關) 

警政署保七總隊(請註明各支

給機關)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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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保二總隊派駐退休人

員) 

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及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

隊(分別彙報) 

國防部 中山科學研究院(改行政法

人) 

國防部 

文化部 中正文化中心(改行政法人)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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